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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體操協會參加 2022 年亞洲競技體操錦標賽選手及教練國家代表隊

選拔辦法 

壹、依據：依據本會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貳、目的：遴選男子、女子選手及教練代表我國參加 2022年亞洲競技體操錦標賽，以成隊奪牌及個

人奪金為目標，讓世界看見台灣，為國爭光。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肆、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體操協會。 

伍、協辦單位：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陸、選拔日期與地點： 

一、男子：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30日至 5月 1日(星期六、日)，時間上午 10時，假國家運動訓練中

心體操館舉行。 

二、女子：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30日至 5月 1日(星期六、日)，時間上午 10時，假國家運動訓練中

心體操館舉行。 

柒、選手參加資格： 

凡中華民國男性，於 2004年 12月 31日以前出生者。 

凡中華民國女性，於 2006年 12月 31日以前出生者。 

捌、參加辦法： 

一、 填寫報名表(如附件)浮貼 2吋半身照片 2張或填寫報名表電子檔。 

二、 報名時間與地點：自即日起至民國 111年 4月 25日(星期一)下午 17時止，以電子郵件寄

至中華民國體操協會電子信箱 (ctga123@yahoo.com.tw)，或傳真(02)2778-1514報名，並

聯絡本會確認後，始完成報名(因辦理保險時效關係，不接受現場報名)。 

三、 報名費:新台幣 2,000元整，經報名後未出賽需繳交行政費新台幣 500整。 

四、 報到時間與地點(不另函通知):男、女皆相同 

    第一天: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30日 (星期六)，上午 9時 00分，假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體操

館。 

    第二天: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1日 (星期日)，上午 9時 00分，假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體操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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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技術、裁判會議時間及地點(不另函通知) 

1. 技術會議：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30 日 (星期六)，上午 8 時 50 分，假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體操館舉行。 

2. 裁判會議： 

第一天: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30 日 (星期六)，上午 9 時，假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體操館入

門前廳舉行。 

第二天: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1 日 (星期日)，上午 9 時 10 分，假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體操

館入門前廳舉行。 

六、 賽前練習： 

     111年 4月 28日至 29日 (星期四、五)，上午 9時至下午 6：00時 (配合中心訓練時間) 。 

玖、競賽分組與出場順序: 

一、 競賽分組:依據報名人數多寡分組，比賽前 2天於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抽籤決定選拔賽第一

日的分組。第二日的分組將依第一日比賽結果，依全能成績排定。 

二、 出場順序:由抽籤決定。 

拾、評分規則及競賽類別 

一、 採用最新版 2022-2024 F.I.G.國際男、女子競技體操評分規則評分（含最新公報）。 

二、 兩日成績分開計算。 

三、 採用第 I 競賽選拔(跳馬試跳兩跳者，其全能成績一律採記第一次試跳之得分，爭取以跳

馬單項達標者，必須是跳兩個不同類組動作，兩跳平均，兩日成績分開計算)。 

四、 加分項目 (跳馬) 以 5.6 分難度者(含以上)可加 0.4 分，即以 6.0 分難度評分；入選單項兩

跳者不適用此條款。 

五、 男子單項選拔標準 (參見下表) 

                           項目 

得分 

地板 鞍馬 吊環 跳馬 

(兩跳平均) 

雙槓 單槓 

2020 東京奧運 

地板、吊環、跳馬、雙槓決賽第 3 名 

鞍馬、單槓決賽第 3 名 

14.766 14.900 15.200 14.733 15.633 14.533 

2021 世界體操錦標賽 

地板、吊環、跳馬、雙槓決賽第 3 名 

鞍馬、單槓決賽第 3 名 

14.700 14.900 14.833 14.649 15.066 14.966 

單項選拔標準 14.733  14.900 15.0165 14.691 15.3495 14.7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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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錄取人數及資格條件 

一、教練遴選： 

（一） 資格條件： 

凡本會會員，須具有中華民國體育總會國家級競技體操教練資格(外籍教練不在此 

限)。 

（二） 遴選方式： 

(1).2022 年亞運培訓隊男子競技體操總教練 1 名。 

(2). 由 2022 年亞運培訓隊男子競技體操總教練依據 2022 年亞洲競技體操錦標

賽奪牌考量進行推薦男子教練 1 人；女子教練以入選選手人數多者為優先

遴選 2 人，相同時，以選手名次排名前者為優先(無法產生時由選訓委員審

議後決定)，教練名單提至本會選訓委員會議通過。  

二、 選手遴選 

（一） 男子選手錄取正取 5名、候補 2名，錄取優先順位如下： 

1. 保留 2020 東京奧運獲前 8 名選手（李智凱、唐嘉鴻），必須在 111 年 4 月 30 日

至 5 月 1 日兩天選拔賽中每日六項全能檢測。 

2. 依 111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1 日兩天選拔六項，全能擇優加總 79 分以上，依最高

總分排序錄取 2 名。 

3. 單項依最近 2020 東京奧運-2021 世錦賽平均達標，錄取 1 名，分數高者優先入

選。未達標時依最接近達標者錄取。成績相同時比較實施分 (E 分)，分數高者優

先入選。 

4. 上述條件錄取不足額時，最後錄取標準以吊環、雙槓和單槓 3 項加總達 41.40 分

(含以上)高分者錄取 1 名。 

5. 以上條件若仍不足額時，由亞運培訓隊男子競技體操總教練以兩天選拔賽推薦名

單給體操協會選訓委員會通過補足名額。 

6. 選拔後由亞運培訓隊男子競技體操總教練以比賽需求提出候補選手名單 2 名。 

（二） 女子選手錄取正取 5名、候補 2名，錄取優先順序如下： 

1. 保留黃金計畫第 4 級選手：丁華恬（必須在 111 年 4 月 30 日及 5 月 1 日兩天選

拔賽中參加四項全能檢測，以兩天檢測的全能成績擇優做為 2022年亞洲競技體

操錦標賽教練遴選依據）。 

2. 依 111 年 4 月 30 日及 5 月 1 日兩天選拔每日四項，全能擇優，依高分排序錄取

1至 4名為正選，5、6名列候補。 

三、所有選手名單經體操協會選訓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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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申訴 

        (一)依國際體操總會(F.I.G)競賽技術規程實施，凡任何有關競賽質疑，得於技術會議提 

出。 

(二)本會性騷擾申訴管道電話 02-27520643，e-mail: info@ctga.net。 

 

拾參、教練及選手於培(集)訓或參賽期間，如違反規定，依本會教練及選手管理要點辦理，由本會 

召開會議審議，以決定懲處方式；情節重大者，應報本會紀律委員會備查後，取消其代表隊

教練或選手資格。 

 

拾肆、運動禁藥管制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一、選手注意事項 

(一)任何參與國手選拔賽之選手均可能被抽測到藥檢。 

(二)參與國手選拔賽之選手如因治療用途而必須使用禁用清單上之禁用物質或禁用方法 

時，須向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申請治療用途豁免。 

（申請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 

(三)本次賽事之治療用途豁免申請截止日期為 4月 21日。 

二、運動禁藥相關規定請參閱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官網「公告欄」，單項協會 

辦理國手選拔賽說明(https://www.antidoping.org.tw)。 

 

拾伍、一、有關教練選手管理事宜請參閱本會官網教練選手管理要點辦理。 

二、選拔賽若有疑問時，由本會召開選訓委員會決定之。 

 

拾陸、本競賽規程經教育部體育署 4月 22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110015013號函核備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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